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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产业园 1号区块项目

项目地址 福建省福清市江阴镇兴化湾海域

项目性质 公益性 ( ) 经营性 ( √ )

用海面积 30.1162hm2 投资金额 412041万元

用海期限 50年 预计就业人数 130

占用岸线

总长度 0m 邻近土地平均价格 750万元/ha

自然岸线 0m 预计拉动区域经济产值 -

人工岸线 0m
填海成本 850万元/ha

其他岸线 0m

海域使用类型
“工业用海”中的“其他工

业用海”
新增岸线 0m

用海方式 面积 具体用途

建设填海造地 30.1162hm2 码头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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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产业园 1号区块项目”位于福清市江阴半岛东南部海域，拟建

设总库容方量约为 123.8万 m³的罐区一座，储存低温乙烷、甲醇、苯等化工原料及烧碱、

PM（多亚甲基多苯基多异氰酸酯）等化工产品。

项目申请用海面积 30.1162公顷，全部位于兴化湾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片区围填海历

史遗留问题图斑（350181-0106、350181-0240）内，目前用海区域大部分地块已完成填海，

少部分已填未填至标高。储存罐区整体呈梯形，东西向宽约 515m，南北向长约 580m，

拟布置 6台低温乙烷储罐、8台烧碱储罐、6台苯储罐、4台甲醇储罐及 17台 PM储罐，

同步配套建设 BOG（蒸发气回收系统）、泵棚、公共管廊等相关公用工程及相关辅助生

产设施，工程总投资约 412041万元，工期暂列 30个月。

根据《海域使用分类》，本项目用海类型为“工业用海”中的“其他工业用海”；根

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本项目用海类型为“工矿通信

用海”中的“工业用海”，项目建成后，用地类型为“工矿用地”中“工业用地”。本项

目拟申请用海面积 30.1162公顷，用海方式为“建设填海造地”，用海期限 50年，用海申

请单位为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管理委员会，拟采取招标、拍卖、挂牌的方式供海。

随着江阴化工新材料专区中万华化学江阴产业园、源泰石化等项目陆续建设、投产，

专区对于化工原料储存、化工产品外售的需求日益增加，为提高炼化一体化水平，增强烯

烃、芳烃等基础原料供应能力，推动专区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江阴化工新材料专区亟需

建设化工产品储存罐区，因此，本项目建设是必要的。为满足安全生产的需求，储存罐区对

地基荷载及稳定性要求较高，本项目拟使用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图斑（350181-0106、35

0181-0240）的部分区块进行罐区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用海是必要的。

根据《福建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项目用海位于“海洋开发利用空

间”；根据《福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项目用海位于“城镇发展区”

“交通运输用海区”及“特殊用海区”；根据《福清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项目用海位于“城镇集中建设区”“乡村发展区”“交通运输用海区”及“特殊用海区”；

根据《江阴港城经济区（暨江阴镇、新厝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项

目用海位于“工业发展区”，“交通运输用海区”和“特殊用海区”；本项目是江阴化工

新材料专区的基础配套设施，能够为江阴化工新材料专区提供稳定、可靠、安全的保障，

有利于发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各分区主导功能，项目用海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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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用海与《福建省“三区三线”划定成果》《福州港总体规划（2035年）》及《产业结构

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等规划不冲突。

根据新修测海岸线，本项目用海范围内涉及的人工岸线长度为 852m，涉及岸线均由

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图斑形成，本项目用海位于已取得用海预审意见的“福州江阴港城经

济区东部海堤工程”内侧，无新形成海岸线。

本项目及项目周边用海主体均为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管理委员会，项目无其他利益相

关者，不涉及利益协调部门，与周边确权用海、用地边界无缝衔接。

本项目用海均位于兴化湾江阴港城东部片区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图斑内，根据《福州

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片区围填海项目生态评估报告（报批稿）》，项目的实施对水文动力

环境影响很小，对兴化湾潮流流场流态影响很小；对地形地貌与冲淤变化、海水水质、沉

积物环境影响较小，按面积比例推算，项目造成纳潮量损失约 181.07万m3，造成海洋生

物资源损失共计约 337.56万元，造成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约 164.67万元/年。根据

《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片区围填海项目生态保护修复方案（报批稿）》及《福州江阴

港城经济区东部片区围填海项目生态保护修复方案调整报告（报批稿）》，江阴港城经济

区东部片区围填海项目将从滞洪区生态工程建设、园区生态内河工程建设、红树林生态修

复、海堤生态化建设、增殖放流、污染物入海控制及施工期、运营期跟踪监测等方面提出

生态保护修复措施。

本项目所在地块已被列入“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清单”，工程建设不会新增围填海。

项目用海符合国土空间规划、海洋功能区划等规划，选址合理。项目用海拟建设化工产品

储存罐区，对地基沉降敏感，在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图斑上，采取填海造地的用海方式进

行项目建设合理，项目建设对所在海域海洋资源和生态的影响较小且可以通过采取生态保

护修复措施得以减轻。项目用海西侧、北侧以供海出让红线边界为界，东侧、南侧分别以

“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海堤工程”“福州江阴东部临港产业园公共基础设施工程”用

海边界为界，本工程申请用海面积 30.1162公顷，参照《海籍调查规范》《产业用海面积

控制指标》等相关规定，可以满足项目用海需要和相关规范要求，储存罐区与周边已确权

项目无缝衔接，项目用海面积合理。项目拟申请用海期限 50年，用海期限界定合理。

综上所述，在严格按照给出的用海范围及施工内容进行工程建设，切实落实生态保护

修复措施的基础上，从海域使用管理角度来看，本工程用海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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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论证工作由来

江阴港城经济区位于福建省福清市江阴半岛，2017年 8月由福州市江阴工业集中区、

福建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保税港区整合而成。江阴港城经济区将以“丝路海港城”为核心

定位，高水平打造福建省化工支柱产业专区，强化江阴集装箱港作为海丝核心区的重要海

运枢纽，明确丝路海港城的建设方向，围绕产业与港口做大做强城市配套，实现产港城高

质量融合发展。江阴港城经济区产港城用地布局规划见图 1.1-1。

（略）

图 1.1-1《江阴港城经济区（暨江阴镇、新厝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产港城用地布局规划图

2015年 6月，原江阴工业集中区东部产业区填海造地项目获福清市发展和改革局批

复并于 2015年 12月开始抛砂填海，2017 年 7 月，填海停止施工。根据 2018年全国围

填海现状调查结果，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片区已填海总面积为 528.6081公顷。

2019年 11月 20日，《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片区围填海项目生态评估报告》《福

州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片区围填海项目生态保护修复方案》通过了福建省自然资源厅组织

的专家评审，评估结论认为：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片区围填海项目对兴化湾水动力和

冲淤动态产生了一定影响，对兴化湾及邻近海域的水质和沉积物质量影响较小，对周边生

态敏感目标基本没有影响，建议不予拆除。

2020年 9月，自然资源部海域海岛管理司出具“关于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片区

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方案备案意见的复函”（自然资海域海岛函〔2020〕171号），

原则同意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片区 529公顷已基本填海成陆的区域按照围填海历史

遗留问题进行处理，要求严格按照规定的权限、程序和要求办理用海手续。

为实现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片区化工新材料高质量发展，发挥“化工新材料专区”主

导功能，落实《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片区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方案》，江阴港城

经济区管委会拟在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图斑 350181-0106、350181-0240建设“江阴港城

经济区东部产业园 1号区块项目”项目。

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图斑 350181-0106面积为 178.8971公顷，审批状态为未登记备

案未发证，类型为“未确权未利用已填成陆”，本项目拟占用其 27.9318公顷；围填海历

史遗留问题图斑 350181-0240图斑面积为 11.8724公顷，审批状态为未登记备案未发证，

类型为“未确权未利用已填未填到位”，2023年 6月，该图斑已完成违法违规用海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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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福州市江阴工业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已全部缴纳罚金，本项目拟占用其 2.1847公

顷。本项目用海采取招标、拍卖、挂牌方式供海，申请用海面积总计为 30.1162公顷，全

部位于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图斑内，无新增围填海，项目与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图斑关系

见图 1.1-2。

（略）

图 1.1-2 本项目与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图斑关系图

2023年，自然资源部发布《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用地用海要素保障的通知》

（自然资发〔2023〕89号），要求“加快未批已填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理，进一步简

化落地项目海域使用论证要求，已按规定完成生态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方案编制的‘未批

已填’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区域，对选址位于其中的落地项目，一般仅需论证用海合理

性、国土空间规划符合性、开发利用协调性等内容，并结合生态保护修复方案明确单个

项目的生态保护修复措施”。根据《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明确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项

目用海报批有关要求的通知》（闽自然资发〔2020〕11号），海域使用论证“要重点对

项目产业政策符合性、用海必要性、面积合理性、海域开发利用协调性、用海控制指标

等进行论证，明确项目的生态修复措施 。已完成生态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方案编制的，

直接引用相关报告结论”。

2024年 1月，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委托厦门海洋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承担本项目海域使用论证工作，我司论证项目组在资料收集、

现场踏勘、专题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参照《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GBT42361- 2023）、

《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用地用海要素保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89号）和

《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明确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项目用海报批有关要求的通知》（闽自

然资发〔2020〕11号）等文件相关要求，按照《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项目海域使用论证

报告编写大纲》，编制了《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产业园 1号区块项目海域使用论证报告（公

示稿）》。

1.2论证依据

1.2.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2002年 1月 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2024年 1月 1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2022年 6月 1日起施行；

（4）《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用地用海要素保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

8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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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国发〔2018〕24号；

（6）《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

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的实施意见》，自然资规〔2018〕5号；

（7）《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明确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有关要求的通知》，自

然资规〔2018〕7号；

（8）《围填海管控办法》，国海发〔2017〕9号；

（9）《调整海域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标准》的通知，财综〔2018〕15号；

（10）《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国家海洋局，2017年 3月 31日起施行；

（11）《海域使用权管理规定》，国家海洋局，2007年 1月 1日起施行；

（12）《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海域使用论证材料编制的通知》，自然资规〔2021〕1

号；

（13）《填海项目竣工海域使用验收管理办法》，国海规范（2016）3号；

（14）《福建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2016修正），2016年 4月 1日起施行；

（15）《福建省湿地保护条例》，2023年 1月 1日起施行；

（16）《福建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2018修改），2018年 3月 31日起施行；

（17）《福建省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管理条例》，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

（18）《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明确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项目用海报批有关要求的通

知》，闽自然资发〔2020〕11号。

1.2.2标准规范

（1）《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GBT42361-2023；

（2）《海域使用分类》，HY/T-123-2009；

（3）《海籍调查规范》，HY/T 124-2009；

（4）《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GB/T 19485-2014；

（5）《海洋监测规范》，GB17378-2007；

（6）《海洋调查规范》，GB/T12763（1-11）－2007；

（7）《海水水质标准》，GB 3097-1997；

（8）《海洋沉积物质量》，GB18668-2002；

（9）《海洋生物质量》，GB 18421-2001；

（10）《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资发〔2023〕234

号；

（11）《建设项目对海洋生物资源影响评价技术规程》，SC/T 911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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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建设项目海洋环境影响跟踪监测技术规程》，国家海洋局，2002；

（13）《宗海图编制技术规范》，HY/T 251-2018；

（14）《产业用海面积控制指标》，HY/T0306-2021；

（15）《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GB50160-2008（2018年版）；

（16）《石油化工储运系统罐区设计规范》，SH/T 3007-2014；

（17）《围填海工程海堤生态化建设标准》，中国海洋工程咨询协会，T/CAOE 1-2020；

（18）《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自然资源部，2021年 4月；

（19）《关于进一步规范项目用海监管工作的函》，自然资办函〔2022〕640号，2022

年 4月 15日。

1.2.3相关规划

（1）《福建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国务院，国函〔2023〕131号；

（2）《福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福州市人民政府，2024年 2

月；

（3）《福清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福清市人民政府，2022年 6

月；

（4）《江阴港城经济区（暨江阴镇、新厝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管委会、江阴镇人民政府、新厝镇人民政府、福建省城乡规划设计研

究院，2022年 6月；

（5）《福州江阴港城总体规划（2018-2035年）》，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管理委员

会、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2019年 3月。

（6）《福州港总体规划（2035年）》，交规划函〔2021〕394号；

（7）《福建省“三区三线”划定成果》，福建省人民政府，2021年 6月；

（8）《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令第 7号。

1.2.4项目技术资料

（1）《福清市兴化湾片区围填海项目生态评估报告（报批稿）》，福清市人民政府，

2019年 12月；

（2）《福清市兴化湾片区围填海项目生态保护修复方案（报批稿）》，福清市人民

政府，2019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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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产业区防洪防潮排涝规划（修编）》，福州江阴港

城经济区管理委员会、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 2月；

（4）《万华化学（福建）码头有限公司东区码头罐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惠生

工程（中国）有限公司，2023年 11月；

（5）《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片区围填海项目生态保护修复方案调整报告（报批

稿）》，国家海洋局东海环境监测中心，2024年 2月；

（6）《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海堤工程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报批稿）》，上海

东海海洋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2024年 2月；

（7）《福州江阴东部临港产业园公共基础设施工程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报批稿）》，

福清市人民政府，2024年 2月。

1.3论证重点

（1）项目用海与国土空间规划符合性；

（2）项目用海必要性及合理性分析；

（3）项目用海控制指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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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用海基本情况

2.1用海项目建设内容

用海申请人：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管理委员会

用海项目名称：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产业园 1号区块项目

项目性质：新建码头罐区

用海位置：项目用海位于福清市江阴半岛东南部海域，见图 2.1-1。

图 2.1-1 工程地理位置图

用海面积：拟申请建设填海造地用海面积 30.1162hm2，用海期限 50年。

建设规模：本项目拟接收并存储由规划新建 28、29#泊位码头输送来的液相生

产原料（低温乙烷、甲醇、苯）以及由福州江阴化工新材料专区生产输送来的外售

产品（烧碱、PM），储存物料均采用管廊运输，所需总库容方量约为 123.8万 m³。

项目拟建 6台 160000m³低温乙烷储罐；8台 15000m³烧碱储罐；6台 10000m³苯储

罐；4台 10000m³甲醇储罐，8台 5000m³PM储罐；9台 2000m³PM储罐，并将配套

建设 BOG（蒸发气回收系统）、泵棚、公共管廊等相关公用工程及相关辅助生产设

施。工程总投资约 412041万元，工期暂列 30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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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平面布置和主要结构、尺度

2.2.1福州港江阴港区壁头作业区 28#、29#泊位工程总平面布置

江阴港城经济区拟在福州港江阴港区壁头作业区规划建设福州港江阴港区壁

头作业区 28#、29#泊位工程，目前，泊位工程正处于前期设计中，泊位工程建成后

将为东部工业园内企业的生产运营提供液化烃运输服务。

根据现有初步设计成果，28、29#泊位工程将由南向北平行布置一线、二线、

三线码头，各码头中部通过引桥连接，引桥两侧布置有回旋水域。其中，一线码头

28#、29#泊位均为 50000GT液化烃泊位；二线码头布置 3个 5000GT液化烃泊位

（28#-1泊位、29#1~29#-2泊位）；三线码头布置 2个 10000GT液化烃泊位（28#-2、

28#-3泊位）及 2个 5000GT液化烃泊位（29#3~29#-4泊位），码头设计总通过能

力 870万吨/年。规划 28、29#泊位工程总平面布置图（前期示意图）见图 2.2-1，接

入码头罐区的管廊线位示意图见图 2.2-2。

图 2.2-1 28、29#泊位工程总平面布置图（前期设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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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管廊线位示意图（前期设计示意图）

2.2.2储存罐区总平面布置

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产业园 1号区块项目是江阴港城经济区福州江阴化工新材

料专区产业链的配套项目，拟服务于化工新材料专区中 2套 150万吨/年轻烃裂解装

置、1套 100万吨/年氯碱装置及 1条 120万吨/年异氰酸酯产业链，项目用海面积

30.1162hm2，呈梯形，东西向宽约 515m，南北向长约 580m，罐区南侧规划新建 28、

29#泊位工程，罐区北侧为规划异氰酸酯产业园区。

本项目总平面布置可划分为储罐区、辅助设施区、行政办公区及公共管网，具

体布设分述如下：

A. 储罐区

储罐区为本项目主要占地分区，其中 6台低温乙烷储罐位于库区西南侧，BOG

辅助设施及 6台苯储罐均位于低温乙烷储罐区的北侧；4台甲醇储罐及 8台烧碱储

罐位于低温乙烷储罐区东侧；15台 PM储罐位于低温乙烷储罐区东北侧；各罐区附

属设施随储罐就近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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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辅助设施区

辅助设施区主要包括消防水泵房、循环水站、现场机柜间、库区变电所一、库

区变电所二、危废暂存库、维修及润滑油站、备品备件仓库、地面火炬、雨水监测

池、事故水池以及洗舱水水池、泡沫站等主项。其中消防水泵站、循环水站布置在

库区西北角，循环水站临近负荷中心 BOG及泵区，现场机柜间、泡沫站等靠近负

荷中心布置，其他辅助设施布置于库区东侧。

C. 行政办公区

行政办公区位于库区东南侧，包括综合办公楼、控制楼、食堂及侯工楼等主要

设施。

D. 管网

本项目全厂管网包括燃料气管道、火炬气排放管道、原料罐区与装置的原料管

道、装置的产品管道、装置与装置的中间原料管道、装置与中间罐区的中间原料管

道和装置开工用油管道等。管网采用架空管架敷设方案，管道较多时采用多层管架

布置。

本项目总平面布置见图 2.2-3，管网布设见表 2.2-1，各功能区面积统计见表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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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罐区项目管网布设一览表

序号 物料名称 管径（mm) 起点 终点

1 低温乙烷 800 规划码头 低温乙烷罐

2 低温乙烷 400 低温乙烷罐组 乙烷裂解装置

3 低温乙烷 150 低温乙烷罐组 规划码头

4 苯 400 规划码头 苯罐组

5 苯 200 苯罐组 装置

6 甲醇 400 规划码头 甲醇罐组

7 甲醇 150 甲醇罐组 装置

8 PM 150 装置 PM罐组

9 PM 400 PM罐组 规划码头

10 烧碱 250 装置 烧碱罐组

11 烧碱 400 烧碱罐组 规划码头

12 低温乙烷火炬气 600 低温乙烷罐组 封闭式地面火炬

13 低压蒸汽 400 系统管网 各单元

14 仪表空气 100 系统管网 各单元

15 压缩空气 100 系统管网 各单元

16 0.7MPa氮气 300 系统管网 各单元

17 生产用水 100 系统管网 各用户

表 2.2-2 罐区项目平面布置面积统计表

一 储罐区

1 低温乙烷储罐 T1001~T1006 m2 64000

2 50wt%液碱储罐组 T2001~T2014及泵棚 m2 21500

3 PM罐组 T3001~T3008及泵棚 m2 7672

4 PM罐组 T4001~4009及泵棚 m2 7100

5 苯罐组 T5001~T5006及泵棚 m2 14050

6 甲醇罐组及泵棚 T6001~T6004 m2 8900

7 低温乙烷 BOG及泵区 m2 4350

小计 m2 127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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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辅助设施区

1 现场机柜间 m2 288

2 地面火炬 m2 1920

3 消防水泵站 m2 3000

4 循环水站 m2 1566

5 维修及润滑油站 m2 2050

6 备品备件仓库 m2 450

7 危废暂存仓库 m2 324

8 库区变一 m2 850

9 库区变二 m2 288

10 泡沫站 m2 72

11 雨水监测池 m2 1118

12 事故水池 m2 2800

13 洗舱水水池 m2 750

14 油气回收系统 m2 120

15 初期雨水收集池一 m2 550

16 初期雨水收集池二 m2 280

17 一般固废暂存场 m2 81

小计 m2 16507

三 行政管理区

1 综合楼 m2 3419

2 食堂及侯工楼 m2 828

3 控制楼 m2 1108

小计 m2 5355

四 全厂管网

1 库区公共管廊 m2 9900

2 库区内管廊 m2 8600

小计 m2 18500

总计 m2 167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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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 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产业园 1号区块项目总平面布置示意图（前期设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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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码头罐区主要结构、尺度

（1）混凝土全包容式低温储罐

本项目 6台低温乙烷罐（160000m³）均为预应力混凝土全包容式储罐，由

金属内罐+预应力混凝土外罐组成。储罐内罐直径 80m，内罐高度 36.1m，外罐

直径 82m，外罐高度 39m。储罐设计温度-105/65℃，设计压力-0.5/30kPa，最大

日蒸发率控制在 0.05%以内。

（2）站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储罐

除低温乙烷外，本项目其余储存物料均为站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储罐。

A. 烧碱储罐（15000m³）

本项目拟建烧碱罐 8台，储存物料为 50wt%NaOH，储罐内径φ36000mm，

罐壁高度 16000mm。储罐主体材质为 S30408+Q345R复合板。同时考虑成本等

因素，建议罐顶采用网壳顶结构。

B. 苯储罐（10000m³）

本项目拟建苯储罐 6台，储存物料为液化苯，储罐内径φ30000mm，罐壁高

度 16620mm。根据相关标准要求，储罐主体材质为 Q245R，罐壁和罐底板幅不

得小于 1800mm，且必须满足各自的最小厚度要求；同时考虑到介质毒性为极度

危害，在结构、选材、焊接、无损检测和水压试验（含内浮顶）等方面均需符合

标准。

C. 甲醇储罐（10000m³）

本项目拟建甲醇储罐 4台，储存物料为甲醇，中度危害/易爆。储罐内径φ

30000mm，罐壁高度 16620mm。储罐主体材质为 Q245R和 Q235B。

D. PM储罐（5000m³）

本项目拟建 PM罐（5000m³）8台，储存物料为 PM，储罐内径φ21000mm，

罐壁高度 16580mm。储罐主体材质为 Q345R和 Q235B。考虑到介质的粘度和易

聚合特性，该储罐在结构设计方面应着重考虑防止聚合效应的发生，并在实际操

作过程中亦需采取相应的工艺措施。

E. PM储罐（2500m³）

本项目拟建 PM罐（5000m³）9台，储存物料为 PM，储罐内径φ14500mm，

罐壁高度 14240mm。储罐主体材质为 Q345R和 Q235B。考虑到介质的粘度和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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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特性，该储罐在结构设计方面应着重考虑防止聚合效应的发生，并在实际操

作过程中亦需采取相应的工艺措施。

（3）管网

本项目罐区内公共外管廊的宽度按 8米设置，主管架层数按 4层考虑，罐区

外管廊的宽度按 8米和 6米设置，主管架层数按 3层考虑，新建各装置之间的管

架采用双柱纵梁式管架。管架层高 2.0～3.0 米，管架纵向跨距主要采用 9米，

跨越道路采用桁架式管架，跨距为 15～30 米。

外管采用架空敷设，架空敷设的管架净空高度≥4米，跨越主要马路管架净

空高度≥6米，在区域主干道上管架净空高度≥8米。

（4）火炬

本项目配套新建封闭式地面火炬两座，用于处理低温乙烷罐组（包括 BOG

压缩及冷冻系统、装卸设施）在正常生产、开停车及事故紧急状况下排放的可燃

性气体。

2.3运输工艺和方法

A. 低温乙烷

低温乙烷是化工园区规划建设的 2套 150万吨/年乙烷裂解装置原料，装置

年需求量约为 384.8万吨。全部为远洋海外采购，船型为万华自主船 VLEC，容

积 9.8万立方米。

全冷冻式乙烷运输船到达规划建设的 28、29#液化烃码头后，将码头卸料系

统的乙烷卸料臂与船上的相应管道相接。启动船上输送泵，低温乙烷经卸船总管

输送至本项目低温乙烷罐组的 160000m3低温乙烷罐之中。

为维持乙烷卸船管线的低温， 避免卸船时造成储罐超压，需定期从乙烷输

送泵出口引出一股低温乙烷，通过预冷管线，引至乙烷卸船臂的末端，再通过卸

船管线，循环回低温乙烷罐，实现对乙烷卸船管线的预冷操作。

乙烷低温罐内压力因存储过程中液体自然蒸发或卸船闪蒸而从低到高增加

过程中，产生的乙烷 BOG经乙烷压缩机压缩后，再通过丙烯制冷机组冷凝后返

回低温乙烷罐。正常运行产生的乙烷 BOG进入 BOG回收系统，超压时排入地

面火炬设施。

B. 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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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储存的苯为化工园区异氰酸酯产业链MDI（二苯甲烷二异氰酸酯）

装置的原料，异氰酸酯产业链规划MDI规模 120万吨/年，苯年需求量约 80万

吨。船运量按照 100%考虑。运输苯的船抵达码头后，借助船上卸料泵、通过液

相卸船臂和卸船管道将其送入 10000m3苯罐内储存，然后经供料泵送至下游装置。

C. 甲醇

本项目储存的甲醇为化工园区异氰酸酯产业链MDI装置的原料，异氰酸酯

产业链规划MDI规模 120万吨/年，甲醇年需求量约为 40万吨。运输甲醇的船

抵达码头后，借助船上卸料泵、通过液相卸船臂和卸船管道将其送入 10000m3

甲醇罐内储存，然后经供料泵送至下游装置。

D. 烧碱

化工园区 100万吨氯碱装置中年产 50wt%烧碱 200万吨，均作为产品装船外

售，生产的烧碱经园区公共廊道输入 15000m3烧碱罐，后经公共廊道输送至码头

运输船。

E. PM

异氰酸酯产业链规划MDI规模 120万吨/年，该项目年产 PM 约 84万吨，

均作为产品装船外售。生产的 PM经园区公共廊道输入 5000m3及 2500m3PM储

罐，后经公共廊道输送至码头运输船。

2.4项目用海需求

根据《海域使用分类》标准，本项目用海类型为“工业用海”中的“其他工

业用海”；根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本项目

用海类型为“工矿通信用海”中的“工业用海”，本项目拟申请用海区目前已基

本形成陆域，项目建成后，用地类型为“工矿用地”中“工业用地”。

项目用海方式为“建设填海造地”，拟申请用海面积 30.1162公顷，本工程

属于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项目，根据新修测海岸线，工程范围内由围填海历史遗

留问题图斑形成的海岸线长度为 852m，工程用海范围位于“福州江阴港城经济

区东部海堤工程”内侧，无新形成海岸线。项目用海期限 50年，界址点坐标见

表 2.4-1，宗海位置图见图 2.4-1，宗海界址图见图 2.4-2。

表 2.4-1 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产业园 1号区块项目址点坐标表

（略）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8C%E8%8B%AF%E7%94%B2%E7%83%B7%E4%BA%8C%E5%BC%82%E6%B0%B0%E9%85%B8%E9%85%AF/9888777?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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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产业园 1号区块项目宗海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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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2 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产业园 1号区块项目宗海界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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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项目用海必要性

2.5.1项目建设必要性

2021年6月29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印发《福建省“十四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

规划》，将重点推进“两基地一专区”大型石化项目建设，以此提高炼化一体化水平，

增强烯烃、芳烃等基础原料保障能力。江阴港城经济区化工新材料专区将以乙烯原料为

依托，强化丙烯、己内酰胺、MDI、TDI等产业基础，推动特色产业向化工新材料领域

集聚。

本项目为烯烃类仓储罐组，拟服务于化工新材料专区中2套150万吨/年轻烃裂解装置、

1套100万吨/年氯碱装置及1条120万吨/年异氰酸酯产业链，所需原料主要为乙烷、氧气、

氯化钠、苯、甲醇等，为下游提供乙烯、PVC、混合C3、混合C4、烧碱和聚烯烃、聚氨

酯等化工产品，本项目作为江阴化工新材料专区发展的原料、产品仓储中转库区，在增

强化工专区基础原料保障的同时，也将显著提高区域烯烃供应的保障能力。

总体上，码头罐区的建设是落实《福建省“十四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规划》

重要举措，可以为重点发展产业提供稳定、可靠、安全的原料保障，是江阴化工新材料

专区规划建设产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石之一，项目建设将完善化工新材料专区的配套

服务体系，推动江阴港城港口与化工产业园的上下游联动发展。同时，储存罐区建设也

是落实《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片区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方案》的重要举措，项

目建设具有必要性。

2.5.2项目用海必要性

项目拟申请用海位于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片区，目前该片区已基本完成陆域回填。

2020年，自然资源部海域海岛管理司原则同意区域 529公顷填海成陆区按照围填海历史

遗留问题进行处理。

本项目库区内布置有大量生产性储罐及其附属设施，拟储存大量化学产品，厂区内

还需要设置雨水收集池、事故水收集池等风险防控设施。为满足安全生产的需要，厂区

对地基荷载、稳定性有较高要求。同时，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危

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意见》（安委办〔2008〕26号），“新的化工建设项目必

须进入产业集中区或化工园区”。根据《石化产业布局规划方案（修订版）》，新设立

的石化产业基地应布局在地域空间相对独立，安全防护纵深广阔的孤岛、半岛、废弃盐

田等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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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合理利用闲置的已填成陆区域，在规划的工业集中区内建设化工新材料项目，

既可缓解陆域工业用地紧缺的问题，同时也将提高填海区的土地利用率，减小填海土地

闲置率，促进海域资源的有效、合理、合法利用。本项目拟申请填海面积 30.1162公顷，

拟使用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图斑 350181-0106、350181-0240的部分区块用于罐区及配套

设施建设。

综上所述，项目用海具有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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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源生态影响分析

根据《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明确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项目用海报批有关要求的通

知》（闽自然资发〔2020〕11号）的要求，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项目已完成生态评估和

生态修复方案编制的，直接引用相关报告结论。

本项目用海面积 30.1162公顷，均位于福清市兴化湾片区 2018年围填海历史遗留问

题图斑内，涉及图斑编号分别为 350181-0106、350181-0240。因此，本章节主要引用福建

省东海海洋研究院 2019年编制的《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片区围填海项目生态评估

报告（报批稿）》（以下简称评估报告）中主要内容和主要结论。

3.1资源影响分析

3.1.1对空间资源的影响分析

根据评估报告，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片区海域在围填海工程实施前主要为湿地滩涂，

围填海工程实施后，兴化湾湿地有所减少。本项目用海均位于 2018年围填海历史遗留

问题图斑内，用海周边区域已填成陆，对兴化湾现有海域湿地滩涂资源已基本没有影响。

3.1.2对岸线资源的影响分析

本项目用海位无新形成海岸线，项目建设对海岸线资源基本没有影响。本项目与新

修测海岸线关系如图 3.1-1所示。

（略）

图 3.1-1 工程与新修测海岸线关系示意图

3.1.3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影响分析

本项目申请填海面积 30.1162公顷，根据评估报告，按面积比例推算，项目用海造

成海洋生物资源损失为 337.56万元。

3.1.4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损失估算

本项目申请填海面积 30.1162公顷，根据评估报告，按面积比例推算，项目用海造成海

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约 164.67万元/年。

3.2生态影响分析

3.2.1海域水动力环境影响分析

本工程拟申请用海面积 30.1162公顷，根据评估报告，按面积比例估算，则造成的纳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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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损失 181.07万m3。

3.2.2地形地貌与冲淤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拟申请用海面积为 30.1162公顷，仅占东部片区围填海面积的 5.29%，项目对

于工程周边的地形地貌与冲淤环境实际影响较小。

3.2.3海水水质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是东部片区填海工程的一部分，根据评估报告，项目对周边海水水质的影响较小。

3.2.4海洋沉积物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作为东部片区填海工程的一部分，根据评估报告，项目对周边沉积物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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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海域开发利用协调分析

4.1海域开发利用现状

根据现状踏勘调查及收集到的相关资料，本工程位于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片区围填

海历史遗留问题调查图斑内，周边海域开发利用活动主要包括海岸防护工程用海、城镇

建设填海造地用海、防洪排涝用海、工业用海及交通运输用海，项目区及周边海域开发

利用现状详见表 4.1-1和图 4.1-1。

表 4.1-1 项目区及周边海域开发利用现状

（略）

图 4.1-1 项目区及其周边海域开发利用现状示意图

（略）

4.1.1 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图斑现状

本项目用海位于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调查图斑内（350181-0240、350181-0106），

其中，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调查图斑 350181-0106面积为 178.8971公顷，审批状态为未

登记备案未发证，类型为“未确权未利用已填成陆”，本项目拟占用其 27.9318公顷；

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图斑 350181-0240图斑面积为 11.8724公顷，审批状态为未登记备

案未发证，类型为“未确权未利用已填未填到位”，本项目拟占用其 2.1847公顷，位置

关系见图 4.1-2。
（略）

图 4.1-2 工程区与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项目（350181-0240、350181-0106）位置关

系图

4.1.2 城镇建设填海造地用海现状

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片区南侧已建“福州市江阴工业集中区东部路堤工程二期工

程”；拟新建“福州江阴东部临港产业园公共基础设施工程”。

4.1.3 海岸防护工程用海现状

本项目用海东侧紧邻“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海堤工程”中的东堤。

4.1.4防洪排涝工程现状

壁头河河道南侧坡顶线与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海堤工程相邻，目前壁头河工程

处于前期设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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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海域使用权属现状

项目区所在及邻近区域已确权用海主要有“福州市江阴工业区东部路堤二期工程”

和“国电福州江阴电厂专用煤码头工程”，见图 4.1-3。本项目南侧与“福州江阴东部

临港产业园公共基础设施工程”无缝衔接，东侧与“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海堤工程”

无缝衔接。

表 4.1-2 项目区所在及邻近海域权属现状

（略）

（略）

图 4.1-3 项目区所在及邻近海域权属现状 4.2项目用海对海域开发活动的影响分析

4.2.1对福州江阴东部临港产业园公共基础设施工程的影响分析

项目用海南侧紧邻“福州江阴东部临港产业园公共基础设施工程”，目前该工程已

取得用海批复，本项目建设前应做好用海、用地红线衔接。

4.2.2项目用海对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产业区壁头河及壁头节制闸工程

的影响分析

目前，本项目用海范围内未达到填海标高的地块与壁头河连接通（见图 4.2-1），

该区域施工过程拟先沿壁头河护岸位置堆筑充砂管袋及反滤土工布进行临时防护，再进

行土方回填，正常情况下不影响壁头河行洪，但施工期若大量土方、泥沙等落入河道，

可能影响河道行洪通畅。应做好衔接及其防护措施，避免互相影响。

（略）

图 4.2-1 本项目区尚未填至设计标高区域与壁头河关系示意图

4.2.3项目用海对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项目的影响分析

项目用海位于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350181-0240、350181-0106）斑块，建设单位

应加强施工管理，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做好用海用地边界的衔接。

4.2.4 项目用海对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海堤工程的影响分析

本项目东侧与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海堤工程相邻，后续建设单位应加强施工管

理，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做好用海用地边界的衔接，避免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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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利益相关者界定

本项目位于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350181-0240、350181-0106）斑块内，申请用海

面积为 30.1162公顷，无利益相关者。

4.4相关利益协调分析

本项目无利益相关者，无需利益协调，后续施工建设过程中合理安排施工计划，并

加强管理、严格控制施工范围，避免对周边用海项目等造成影响。

4.5项目用海与国防安全和国家海洋权益的协调性分析

4.5.1与国防安全和军事活动的协调性分析

项目用海位于福清市江阴半岛东南部海域，不占用军事用地，不占用和破坏军事设

施，不涉及军事用海、军事禁区或军事管理区，对国防安全和军事活动没有影响。

4.5.2与国家海洋权益的协调性分析

项目用海位于福清市江阴半岛东南部海域，远离领海基点和边界，不涉及国家秘密，

不影响国家海洋权益的维护，项目用海对国家海洋权益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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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土空间及相关规划符合性分析

5.1项目用海与《福建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符合性

分析

（1）与海洋发展区的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建设码头罐区，对于保障园区主体项目稳定运行，促进海洋空间开发利用，

高效发展海洋经济具有一定的意义，符合《福建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2）与《福建省“三区三线”划定成果》的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工程施工对生态保护红线区的水动力环境、海底地形等环境没有影响，项目

用海不占用生态空间，不占用生态保护区，项目用海符合《福建省“三区三线”划定成

果》。

（略）

图 5.1-1 项目用海与福建省“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位置关系图

综上所述，项目的实施契合海洋开发利用空间发展目标，符合《福建省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2021-2035年）》；项目用海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区，符合《福建省“三区三

线”划定成果》。

5.2项目用海与《福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的

符合性分析

根据《福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项目用海位于“城镇发展区”

“交通运输用海区”，用海符合《福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5.3项目用海与《福清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的

符合性分析

根据《福清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项目用海位于“城镇集中建

设区”“乡村发展区”“交通运输用海区”“特殊用海区”，项目用海符合《福清市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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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项目用海与《江阴港城经济区（暨江阴镇、新厝镇）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2021-2035年）》的符合性分析

项目用海属于周边项目的配套设施，有利于园区的建设与发展，符合用途管制、生

态保护红线管控和生态修复要求，项目用海符合《江阴港城经济区（暨江阴镇、新厝镇）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5.5项目用海与《福州港总体规划（2035年）》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位于东部临港产业区东侧，作为码头罐区项目，可以缓解罐区用地紧张的情

况，满足罐区发展需求，助力江阴港区产业发展，项目用海符合《福州港总体规划（2035

年）》。

5.6项目用海与其他相关规划的符合性分析

5.6.1项目用海与国家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主要存储介质为低温乙烷、烧碱、甲醇、苯及 PM，其中乙烷考虑远洋运输，

其他均考虑近海运输，本项目仅储存，不涉及生产装置，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24年本）》，不在限制类产业目录内，本项目的建设将增加整个产业园区乙烷、甲

醇和苯供应周期的缓冲时间、扩大了烧碱、PM等产品的外输中转储存能力。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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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项目用海合理性分析

6.1项目用海选址合理性分析

6.1.1区位和社会条件的适宜性分析

江阴港城经济区是福建省化工产业“两基地一专区”中的“化工新材料专区”，专

区专业集成、投资集中、效益集约，规划科学、配套齐全、功能完善、环保优良。按产

业链规划，化工新材料专区以发展化工原料多元化和新材料为主，以非炼化一体化的化

工产业为特色，形成与其他基地差异化发展特色，同时带动仓储、物流、下游塑料、化

纤等相关工业的发展，形成丙烯原料多元化、新型煤气化、丙烯、苯和高端树脂、涂料、

合纤原料等新材料相结合的新型一体化产业链，化工专区的产业链间，通过原料互供、

内部循环的链式发展方式，可以有效提高化工新材料专区的竞争力。

本项目将与化工新材料专区产业链形成上下游供应关系，可以有效减少上下游产业

链之间的原料运输、包装、库存、销售管理等环节，节约运输成本，大幅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增强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专区几条产业链间通过原料互供、

链间互联、资源共享、内部循环的链式发展方式，可以激发产业聚变效应，推动化工专

区形成上下游产业一体化、资源配置集约化的化工新材料专业园区，为区域经济发展提

供有力的支持和坚实的保障。

综上所述，工程所处区位和社会条件优越，满足项目实施需求，项目选址符合专区

规划，区位和社会条件适宜。

6.1.2生态环境的适宜性分析

本项目拟申请用海范围目前已基本形成陆域，根据《福清市兴化湾片区围填海项目

生态评估报告》结论，福清市兴化湾片区围填海对兴化湾潮流流场流态影响很小，对地

形地貌与冲淤变化影响有限，对兴化湾海洋生态影响较小。

6.1.3项目选址与周边开发利用活动的适宜性分析

本项目属于江阴化工新材料专区的配套工程，与相邻用海活动的生产工序衔接较好，

项目用海区不占用河道，不妨碍行洪通道，对区域防洪排涝没有影响，工程建设过程应

加强施工管理，避免对周边护岸等建筑物造成影响，与周边开发利用活动较为适宜。

6.1.4区域安全和环境风险分析

根据《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GB50160-2008）（2018年版），“液化烃

罐组至居民区、公共福利设施及村庄的防火间距不小于 300m”，本项目原料罐区与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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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居民点之间的直线距离约 4000m，安全防护距离符合规范要求。

图 6.1-1本项目周边（5km）敏感目标分布

6.2项目用海平面布置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库区可划分为储罐区、辅助设施区及行政办公区。

A.行政办公区

本项目拟接收并存储由规划码头输送的液相生产原料（低温乙烷、甲醇、苯）以及

由福州江阴化工新材料专区生产的外售产品（烧碱、PM），因此，罐区行政办公区布

置于库区东南角，即位于危险介质主导风向的侧风向及其全年最小风频的下风侧，由此

可减轻化工产品对罐区工作人员的影响程度。

B.储罐区

储罐区为本项目库区主要占地分区，考虑到乙烷的火灾危险性和苯罐组及甲醇罐组

的危害性，本项目在行政办公区与罐组之间布置火灾危险性较低的烧碱罐组做隔离，烧

碱罐临近乙烷罐组布置，以提高土地利用率。烧碱泵棚靠近规划码头一侧布置以节省烧

碱管线。

本项目低温乙烷罐布置在远离行政办公区的库区西侧，考虑到低温乙烷输送至装置

区的蒸发因素，将 BOG 系统和泵区布置在低温乙烷罐区的北侧。PM罐组及泵棚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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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侧围墙一侧布置，在其西侧与南侧分别布置苯罐组、甲醇罐组及其相应泵棚。

C.辅助设施区

辅助设施区主要包括消防水泵房、循环水站、现场机柜间、库区变电所一、库区变

电所二、危废暂存库（丙类）、维修及润滑油站（丙类）、备品备件仓库（丙类）、地

面火炬（明火）、雨水监测池、事故水池以及洗舱水水池、泡沫站等主项。考虑到区域

共用消防水泵站布置在库区西北角，可以覆盖到库区之外规划项目用地。循环水临近负

荷中心 BOG及泵区，其他辅助设施布置在行政办公区的北侧，烧碱储罐及甲醇储罐的

东侧，现场机柜间、泡沫站等靠近负荷中心布置。

综上所述，本项目平面布置合理。

6.3项目用海方式合理性分析

根据《海域使用分类》，项目用海类型为“工业用海”中的“其他工业用海”；根

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项目用海类型为“工矿通信

用海”中的“工业用海”，本项目拟申请用海区目前已基本形成陆域，项目建成后，用

地类型为“工矿用地”中“工业用地”。项目用海方式为“填海造地”中的“建设填海

造地”。

本项目拟建设化工产品储存罐区，对地基沉降敏感。目前，拟申请用海区已经形成

陆域并纳入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清单，统筹考虑区域产业规划及周边项目，利用围填海

历史遗留问题项目形成的陆域，建设东部片区配套的储存罐区，可以保证储存罐区安全

运行，实现海洋功能的合理利用，因此，项目建设填海造地的用海方式是合理的。

6.4项目占用岸线合理性分析

根据新修测海岸线，本项目无新形成海岸线，对海岸线资源基本没有影响，本项目

与新修测海岸线关系如图 6.4-1所示。

（略）

图 6.4-1 本工程与新修测海岸线关系示意图

6.5项目用海面积合理性分析

本工程用海申请单位为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管理委员会，拟采取招标、拍卖、挂牌

的方式供海。因此，本节主要从满足项目用海需求及符合《产业用海面积控制指标》展

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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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满足项目用海需求

本工程拟服务于化工新材料专区中 2套 150万吨/年轻烃裂解装置、1套 100万吨/

年氯碱装置及 1条 120万吨/年异氰酸酯产业链，根据化工新材料专区产业需求，本项目

乙烷年周转量为 384.8万吨；烧碱年周转量为 200万吨，甲醇年周转量 40万吨，苯年周

转量为 80万吨，PM年周转量为 84万吨。参考《石油化工储运系统罐区设计规范》

（SH/T3007-2014），本工程确定各物料储存周转时长如表 6.5-1所示。

表 6.5-1原料、中间原料和成品的储存天数

物料名称 进出厂方式
规范储存天数

（天）

本工程储存天数

（天）

原料

低温乙烷 远洋 ≥30 45

苯 近海 15～20 19

甲醇 近海 15～20 24

成品

PM 近海 20～25 16

50wt%烧碱 近海 20～30 20

根据各化工物料年需求量及年储存周转时长，可测算得本工程需新建 6台 160000m³

低温乙烷储罐；8台 15000m³烧碱储罐；6台 10000m³苯储罐；4台 10000m³甲醇储罐，8

台 5000m³PM储罐；9台 2000m³PM储罐以满足化工新材料专区储运需求，罐区储罐需

配套建设 BOG、泵棚、公共管廊等相关公用工程及相关辅助生产设施。

本项目各个罐组之间和设施之间按照《石化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GB50160-2014

（2018版）要求的最小间距控制，以尽量减少占地面积。此外，本项目行政办公区占地

面积 1.44公顷，占比小于 5%，土地利用系数为 85.85%，各公辅工程建筑物尽量依照功

能合并设置，以减少不同建筑物的建设用地。

参照国内建成的同规模的 16万立方米低温乙烷库区、LNG库区和类似化工品库区，

多数项目土地利用率在 65%～80%之间。本项目土地利用率在同行业处于中上水平，已

较好体现集约节约用海的原则。本工程申请用海面积 30.1162公顷，可满足项目设计的

平面布置尺度以及建设用地需要。

6.5.2与《产业用海面积控制指标》的符合性分析

2021年 2月自然资源部发布的《产业用海面积控制指标》（HY/T0306-2021），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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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渔业、工业、交通运输、旅游娱乐、造地工程等项目用海的面积控制。

本工程拟建码头罐区，主要布置低温乙烷、烧碱、甲醇、苯及 PM等化工物料储罐，

根据《海域使用分类》，项目用海类型为“工业用海”中的“其他工业用海”；根据《国

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项目用海类型为“工矿通信用海”

中的“工业用海”，本项目拟申请用海区目前已基本形成陆域，项目建成后，用地类型

为“工矿用地”中“工业用地”。根据《产业用海面积控制指标》表 A1产业用海面积

主要控制指标值，海域使用类型参照“工业用海-其他工业用海-石化工业”。

参照《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用地用海要素保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

89号）、《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明确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项目用海报批有关要求的通

知》（闽自然资发〔2020〕11号）、《产业用海面积控制指标》的相关规定，本节主要

分析投资强度。

投资强度=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项目总填海面积。对于既填海又用地的建设项目用

海，宜将整体计算投资强度。

本项目固定资产投资约 412041万元，用海面积约 30.1162公顷，则投资强度 13680

万元/公顷。大于福清市三等海域投资强度 1605万元/公顷的要求，项目用海符合《产业

用海面积控制指标》。

6.5.3用海面积量算符合《海籍调查规范》

项目用海方式为“建设填海造地”，根据《海籍调查规范》，填海造地“水中以围

堰、堤坝基床或回填物倾埋水下的外缘线为界”。项目拟申请用海均位于围填海历史遗

留问题图斑内，现状已形成陆域，因此用海界址线的界定是在设计单位提供的用地红线

及总平面布置图的基础上，结合 2018年围填海现状调查成果、周边确权项目边界，按

照《海籍调查规范》规定的用海范围界定方法及实际情况确定用海边界，项目用海与紧

邻项目拟申请用海与周边项目边界无缝衔接，拟申请建设填海造地面积 30.1162公顷，

宗海位置图和宗海界址图分别见图 6.5-1、图 6.5-2，坐标见表 6.5-1。
表 6.5-1 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产业园 1号区块项目界址点坐标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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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1 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产业园 1号区块项目宗海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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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2 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产业园 1号区块项目宗海界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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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项目用海期限合理性分析

本工程拟申请填海造地用海区将形成土地永久使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域使用管理法》规定，建设工程用海期限最高为 50年，本项目用海期限界定

为 50年，本项目用海期限界定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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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生态用海对策措施

根据《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明确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项目用海报批有关要

求的通知》（闽自然资发〔2020〕11 号）的要求，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项目已

完成生态评估和生态修复方案编制的，直接引用相关报告结论。

本章节主要引用福建省东海海洋研究院 2024年编制的《福州江阴港城经济

区东部片区围填海项目生态保护修复方案调整报告》（以下简称修复方案）中主

要内容和主要结论。

7.1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片区围填海项目整体生态修复方案

及措施

根据修复方案，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片区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项目总面积

568.8190公顷，生态修复方案的总预算为 11378.6万元。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片

区围填海项目将从滞洪区生态工程建设、园区生态内河工程建设、红树林生态修

复、海堤生态化建设、增殖放流、污染物入海控制及施工期、运营期跟踪监测等

方面提出生态保护修复措施，生态修复措施汇总见表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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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1 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片区生态修复措施汇总表

1 滞洪区生态工程建设
环湾步道、亲水平台、生态驳岸建设、沉

水植物、水生植物种植等。
恢复工程区周边湿地的生态服务功能。 1000

2 园区生态内河工程建设 护岸建设、坡面绿化、河道开挖、河道清

淤等、生态沥青路面、亲水栈道

保证园区内部防洪排涝功能，维持工业区内部生态

流的畅通。
5546.49

3 红树林生态修复 树苗选植、幼林抚育、生物防治等。 构建良好的海陆界面生态系统，增加生物多样性、

达到防潮防浪的作用。
22.51

4 海堤生态化建设 贝类生境区构建、坡面绿化、景观种植区覆

土、建设增殖放流点 1 处。

在保证海堤防灾减灾功能的前提下，构建自然化、

生态化、绿植化的新岸线。
2955.96

5 增殖放流

进行增殖放流，主要放流鱼种为黑鲷、鲈

鱼、大黄鱼、长毛对虾、日本对虾等，放流

尾数 8.06 亿尾。
恢复用海区生物资源多样性，丰富渔业资源。 256.9

6 污染物入海控制 污水管网铺设、企业排污控制、船舶含油

污水接收处理、固体废物清理。
有效改善用海区域海水水质，保护海洋环境。 1298.24

7 施工期及运营期跟踪监测
辅助建立生态监测评估和修复的长效机制

等相关工作的开展 / 298.5

113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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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已实施措施修复效果

（1）红树林

2021年 4月，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片区围填海项目生态保护修复于江阴半岛西部近

岸海域江阴西部临港产业园区西侧西港入海口下游开展红树林恢复种植示范基地建设，

完成红树林种植面积 2公顷，100%完成红树林湿地生态修复原定工作计划，累计投入

生态保护修复资金 22.51万元。

（2）生态内河建设

2021年上半年，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片区围填海项目生态保护修复完成壁头支河一

标段生态内河建设，长度 1675m，并竣工验收投入使用；包括护岸建设、坡面绿化、河

道开挖、河道清淤、生态沥青路面、亲水栈道等建设项目。壁头河正在施工建设当中，

生态内河建设累计投入生态保护修复资金 3799.49万元。

（3）科学增殖放流

2020年 11月 16日，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片区围填海项目生态保护修复完成增殖放

流日本对虾 1.32亿尾；2021年 6月 16日，完成增殖放流日本对虾 1.23亿尾；2022年 4

月完成增殖放流日本对虾 1.069亿尾；2022年 6月完成增殖放流长毛对虾 0.954亿尾、

黑鲷 0.028亿尾。累计增殖放流日本对虾共计 4.601亿尾，2022年 12月完成增殖放流日

本对虾 0.574亿尾，长毛对虾 0.687亿尾。完成 72.73%的增殖放流工作计划，共计投入

生态保护修复资金 198.72万元。

（4）园区绿化

2020年至 2021年上半年间，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片区围填海项目生态保护修复完

成园区绿化 7.5公顷，包含防风林种植、草地养护、灌木群落构建、道路绿化等，累计

投入生态保护修复资金 1747万元，

（5）污水管网铺设

2020年至 2021年间，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片区围填海项目生态保护修复完成园区

污水管网铺设 6.37km，累计投入生态保护修复资金 1298.24万元。

7.2本项目生态修复措施

本项目用海区是东部片区填海的一部分，拟申请用海面积 30.1162公顷，按本项目

用海面积所占比推算，本项目生态修复经费约 480.77万元，建议修复单位结合区域生态

修复计划落实生态修复资金及相关修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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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结论

8.1项目用海基本情况

本项目江阴化工新材料专区的基础配套设施，拟建设总库容方量约为 123.8 万 m³

的码头罐区一座，储存低温乙烷、甲醇、苯等的化工原料及烧碱、PM（多亚甲基多苯

基多异氰酸酯）等化工产品。罐区项目占地面积 30.1162公顷，全部位于兴化湾江阴港

城经济区东部片区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图斑（350181-0106、350181-0240）内。罐区拟

布置 6台低温乙烷储罐、8台烧碱储罐、6台苯储罐、4台甲醇储罐及 17台 PM储罐，

同步配套建设 BOG（蒸发气回收系统）、泵棚、公共管廊等相关公用工程及相关辅助

生产设施。工程总投资约 412041万元，工期暂列 30个月。

根据《海域使用分类》，项目用海类型为“工业用海”中的“其他工业用海”；根

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项目用海类型为“工矿通信

用海”中的“工业用海”，本项目拟申请用海区目前已基本形成陆域，项目建成后，用

地类型为“工矿用地”中“工业用地”。项目拟申请用海面积 30.1162公顷，用海方式

为“建设填海造地”，用海期限 50年，用海申请人为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所在图斑已纳入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清单，拟采取招标、拍卖、挂牌方式供海。

8.2项目用海必要性分析结论

随着江阴化工新材料专区中万华化学江阴产业园、源泰石化等项目陆续建设、投产，

专区对于化工原料储存、化工产品外售的需求日益增加，为提高炼化一体化水平，增强

烯烃、芳烃等基础原料供应能力，推动专区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亟需建设码头罐区。

因此，本项目建设是必要的。“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产业园 1号区块项目”项目拟申请

填海面积 30.1162公顷，为满足安全生产的需求，储存罐区对地基荷载及稳定性要求较

高，拟使用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图斑 350181-0106、350181-0240的部分区块用于罐区及

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用海是必要的。

8.3项目用海资源生态影响分析结论

根据《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片区围填海项目生态评估报告（报批稿）》《福州

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片区围填海项目生态保护修复方案（报批稿）》《福州江阴港城经

济区东部片区围填海项目生态保护修复方案调整报告（报批稿）》，本项目用海均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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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化湾江阴港城东部片区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图斑内，项目的实施对水文动力环境影响

很小，对兴化湾潮流流场流态影响很小；对地形地貌与冲淤变化、海水水质、沉积物环

境影响较小，按面积比例推算，项目造成纳潮量损失约 181.07万m3，造成海洋生物资源

损失共计约 337.56万元，造成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约 164.67万元/年，占用生态

修复经费约 480.77万元。

8.4海域开发利用协调分析结论

本项目无其他利益相关者，不涉及利益协调部门。本项目用海已完成填海造地，与

周边确权用海、用地边界已衔接。

8.5项目用海与国土空间规划符合性分析结论

根据《福建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项目用海位于“海洋开发利用空

间”；根据《福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项目用海位于“城镇发展

区”“交通运输用海区”及“特殊用海区”；根据《福清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项目用海位于“城镇集中建设区”“乡村发展区”“交通运输用海区”及“特

殊用海区”；根据《江阴港城经济区（暨江阴镇、新厝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项目用海位于“工业发展区”，“交通运输用海区”和“特殊用海区”；项目

拟建码头罐区，为江阴化工新材料专区的基础配套设施项目，能够为江阴化工新材料专

区提供稳定、可靠、安全的保障，有利于发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各分区主导功能，项目

用海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此外，项目用海与《福建省“三区三线”划定成果》《福州

港总体规划（2035年）》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等规划相衔接。

8.6项目用海合理性分析结论

本项目所在地块已被列入“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清单”，工程建设不会新增围填海。

项目用海符合国土空间规划、海洋功能区划等规划，选址合理。本项目用海拟建设化工

产品储存罐区，对地基沉降敏感，场地必须通过填海造地形成，用海方式合理。项目用

海西侧、北侧以供海出让红线边界为界，南侧以“福州江阴东部临港产业园公共基础设

施工程”用海边界为界，东侧以“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海堤工程”用海边界为界。

本项目用海面积 30.1162公顷，参照《海籍调查规范》相关规定，可以满足项目用海需

要和规范要求，项目用海面积合理。项目拟申请用海期限 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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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生态用海对策措施分析结论

本项目属于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片区内的生态保护修复责任主体为福州江阴港城

经济区管委会，生态保护修复方案中的各项生态修复措施可由江阴港城经济区管委会牵

头实施。按照用海面积占兴化湾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片区围填海面积的比例，测算生态

修复经费约 480.77万元。

8.8项目用海可行性结论

本工程申请用海理由充分，申请的用海方式合理，申请的用海期限符合国家有关管

理法规的规定。项目用海位于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片区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图斑内，项目

建设对周边海域水动力环境和海洋环境基本没有影响，项目周边用海已基本完成填海，不涉

及利益相关者。从海域使用管理角度，项目用海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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